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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外塭(四)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 

一、重劃地區及範圍 

本自辦重劃區座落於台南市安南區，範圍包括台南市外塭段及州北段之部份
土地，總面積約 105,729.50 平方公尺，範圍四至如下： 

東：以外塭段 639、897 地號為界 

西：以州北段 349 地號及 AN13-16-5M 道路邊界線為界 

南：以外塭段 639 地號及州北段 1349 地號為界 

北：以州北段 AN13-14-10M 及外塭段 AN13-17-10M 道路邊界線為界。 

二、法令依據 

1、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八條規定辦理。 

2、都市計畫發佈日期及文號：本重劃區屬於「變更台南市安南區都市計畫(細
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其發佈實施文號為 102 年 10 月 17 日府都綜字第
1020915623B 號公告發佈實施，發布實施日期為 102 年 10 月 21 日。 

3、本重劃區經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05 年 3 月 7 日南市農森字第 1050224933
號函查告目前無珍貴樹木(如附件 1)，及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105 年 3
月 7 日南市文資處第 1050223361 號函查告非指定或列管之古蹟、遺址及
文化景觀(如附件 2)，檢附公文影本 1 份。 

4、本重劃區非屬地質敏感區，檢附公文影本 1 份(如附件 3) 

5、本重劃區實施範圍業經臺南市政府 103 年 12 月 15 日府地劃字第
1031153418 號函核定在案。(詳附件 12) 

三、辦理重劃原因及預期效益 

1、都市計劃沿革: 本重劃區屬細部計畫範圍包括「變更及擴大臺南市主要計
畫」案內第三期發展區（五塊寮、三塊厝）及「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內由「農漁區變更為低密度住宅區」之第四期發展區（五塊寮、
外塭、中洲寮、新宅、三塊厝）等地區，其中屬第四期發展區部分，於細
部計畫規定「基於社會公平、社會成本內部化原則，本計畫區之公共設施
用地應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 

2、重劃區辦理原因及特殊情形:依主要計畫規定「第四期發展區」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由民間自行籌辦市地重劃，其公共設施藉重劃業務取得、闢
建。為鼓勵全區整體開發，降低開發負擔，將以容積獎勵一次辦理市地重
劃之開發案，以反映全區開發增加成本，獎勵地區部分如經分期分區開
發，剩餘地區即未予適用。 

3、公共設施取得與闢建數量:政府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3.71 公頃，預計
可節省1,556,168,943元之公共設施用地徵收費及215,870,000元之工程
建設費用。(註：政府徵購公共設施用地費用係依 105 年度土地公告現值之平均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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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容納人數及預估土地增值幅度:本重劃區總面積約
10.57 公頃，經由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後，提供住宅區面積 6.87 公頃，約可
容納 1904 人的計畫人口(註：計畫人口係以每公頃 200 人之居住密度計算)，預
估土地增值幅度約 103%。 

5、重劃後環境改善情形及縮短地區發展年期:藉由重劃開闢可帶來重劃區內
公園、綠地等公共設施供居民休閒活動，且改善排水設施、開闢及拓寬既
有道路亦可與鄰近社區相互連接，預計可縮短 5 年開發期程。 

6、檢附重劃區土地使用地形圖 1份(如附件 4)。 

四、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數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數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 

公有 2 6,984.63  

私有 281 98,680.58  

未登記地 - 64.39  

總計 283 105,729.60  

（註：上表面積係依土地登記謄本及部份圖面面積，其實際面積應依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測面積為準） 

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1、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率為 47%，超過 45%，經徵得過半
數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同意人數及土地面積如下表，符合平均地權條
例第 60 條第 3項但書規定。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數 私有土地面積 

總

人

數 

同意人數 未同意人數 總面積

(㎡) 

同意面積(㎡) 未同意面積(㎡) 

人數 ％ 人數 ％ 面積 ％ 面積 ％ 

276 142 51.45 134 48.55 98,440.30 58,153.28 59.07 40,287.02 40.93

公有土地面積：6,984.63 ㎡ 可抵充之公有地面積：1,427.72 ㎡ 

備註： 

1.依上表列入計算同意之人數與面積，係剔除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26條規

定中未達最小建築面積，不計入同意及不同意人數、面積比例者。其中私有土地所有權人281人，

依規定不計入之土地所有權人5人，故列入計算人數276人。私有土地面積98,680.58㎡，依規定不

計入之面積240.28㎡，故列入計算之面積為98,440.30㎡。 

2.依「臺南市畸零地使用規則」第三條規定，正面路寬7公尺以下之住宅區最小寬度為3公尺、最小深

度為12公尺，本重劃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第二點住宅區之最小建築基地面寬不得低於6公

尺，故都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面積為72㎡(6*12=72)。 

2、座談會辦理情形: 

本重劃區於 104年 3月 31日假臺南市安南區安昌街 130號(塭南里活動中心)
召開本重劃區座談會，計有 44 位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會中土地所有權人提出
建議事項（詳如附件 5 座談會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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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重劃地區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 

本重劃內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共計為 1,427.72
平方公尺，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抵充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檢附抵充土地分布示意圖及抵充土地清冊(詳附件 6、7)。 

七、土地總面積 

本重劃區公有土地面積共計 6,984.63 平方公尺，私有土地面積共計
98,680.58 平方公尺及概估未登記土地面積約 64.39 平方公尺，合計
105,729.6 平方公尺。 

八、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1、列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面積計有：道路用地，面積 21,749.37 平
方公尺；公兒用地，面積 13,023.88 平方公尺；綠地，面積 180.09 平方
公尺；廣停用地，面積 2,100.55 平方公尺，合計 37,053.89 平方公尺。 

2、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面積－
抵充之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面積。 

3、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
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
面積)×100% 

34.16%＝(37,053.89-1,427.72)/(105,729.5-1,427.72)×100% 

九、預估費用負擔 

1、本重劃區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利息如下表。 

項目 金額(萬元) 說明 備註 

工

程

費 

壹、直接工作費 
(佔總工程費 77.10%) 

               

回填植栽土 
(佔總工程費 0.41%) 

79 

1. 單價以每立方 149 元             

一、各項工程費

用以經工

程主管機

關核定金

額為準。 

二、各分項費用

得依實際

情形酌予

調整並互

相勻支。 

 

2. 為利公兒及綠地植栽存活率，以公兒及綠地面積

合計 13,203.97 ㎡，回填 0.4m 計算，共計回填

植栽土 5,281.58ｍ³。 

3. 5,281.58(ｍ³)*149(元/ｍ³)≒79(萬元)。 

整地工程 
(佔總工程費 2.47%) 

476 

1. 單價以 45 元/㎡估計。 

2. 前述單價已含障礙物處理、施工機具與人員所需

之全部工程費用。 

3. 105,729.5 ㎡ (重劃區面積)*45(元/㎡)≒476(萬元)。 

道路工程 4,350 1. 單價以 2,000 元/㎡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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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金額(萬元) 說明 備註 

(佔總工程費 22.56%) 2. 前述單價已含側溝、整地、人行道、分隔道及其

他附屬設備等所需之全部工程費用。 

  

  

  

  

  

  

3. 21,749.37 ㎡(道路面積)*2,000(元/㎡)≒4,350(萬

元)。 

雨水下水道工程   
(佔總工程費 14.25%) 

2,749 

1. 單價以 260 萬元/公頃估計。 

2. 包含重劃區內雨水下水道系統全部工程費用、滯

洪費用、臨時排水設施等相關費用。 

3. 10.57295(公頃) (重劃區面積)*260(萬元/公頃)≒

2,749(萬元)。 

污水下水道工程   
(佔總工程費 13.70%) 

2,643 

1. 單價以 250 萬元/公頃估算。(明挖) 

2. 前述單價係以重劃區每公頃約設施之污水下水

道系統全部工程費用。 

3. 10.57295(公頃) (重劃區面積)*250(萬元/公頃)≒

2,643(萬元)。 

共同管道 
(佔總工程費 5.78%) 

 

 

 

 

1,114 

1. 單價以 2.5 萬元/m計。 

一、各項工程費

用以經工

程主管機

關核定金

額為準。

二、各分項費用

得依實際

情形酌予

調整並互

相勻支。 

 

  

2. 預計施作重劃範圍內道路達 10m 以上計畫道路

共計 1,330m。 

2.5×1,337≒3,342.5 萬元。 

3. 重劃會負擔 1/3 為 1,114 萬元。 

註：本重劃區 AN13-14-10M 計畫道路及 AN13-17-10M、
AN06-1-15M 計畫道路部分位於重劃區範圍內道路不足 10M，因
此不予編列共同管道費用。 

嘉南農田水利會經

管安定分線施作工

程 
(佔總工程費 3.55%) 

684 

1. 單價以 1.5 萬元/m計。 

2. 工程以現有渠道植筋加蓋方式施作，預計施作工

程達 456m。 

3. 456(m)×1.5(萬/m)=684(萬元) 

路燈開關工程 
(佔總工程費 2.05%) 

395 

1. 單價以 45,000 元/座計。(以每 30M 設置一座 LED

路燈概算) 

2. 前述單價已含路燈及路燈開關設備、線路、燈

具、燈桿、控埋管線、施工機具與人員所需之全

部工程費用。 

3. 2,634m(道路長度)/30*45,000(元/座)≒395(萬元)。 

號誌、標誌、標線

工程 
(佔總工程費 1.30%) 

250 

1. 3 處閃黃燈計 20(萬元)*3=60(萬元)，2 座紅綠燈計

40(萬元)*2=80(萬元)，計 140 萬元。 

2. 交通工程（含標線、標誌、管線埋設、號誌、路

名指示牌面及電源開關箱基座安裝等）工程費

110 萬元。 

3. 總計 250 萬元。 

公(兒)用地開闢工

程 
(佔總工程費 10.13%) 

1,954 
1. 單價以 1,500 元/㎡估計。 

2. 13,023.88(㎡)*1,500(元/㎡)≒1,95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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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金額(萬元) 說明 備註 

廣停用地開闢工程 
(佔總工程費 0.87%) 

168 
1. 單價以 800 元/㎡估計。 

2. 2,100.55(㎡)*800(元/㎡)≒168(萬元)。 

綠地開闢工程(佔總

工程費 0.03%) 
5 

1. 單價以 280 元/㎡計。 

2. 180.09(㎡)*280(元/㎡)≒5(萬元)。 

小計 14,867   

電力管線工程 
(佔總工程費 6.60%) 

1,272 

本項費用以事業機構開具之繳納收據為準。 

管線單位費用

不得與各分項

費用勻支 

電信管線工程 
(佔總工程費 3.25%) 

626 

自來水管線工程 
(佔總工程費 4.40%) 

848 

小計 2,746   

貳、亮麗晴空懸浮微

粒削減管制作業費 
(佔總工程費 2.31%) 

446 
依直接工作費 3%計價。 

14,867 萬*3%≒446 萬元。 

一、各項工程

費用以經

工程主管

機關核定

金額為

準。 

二、各分項費

用得依實

際情形酌

予調整並

互相勻

支。 

  

  

  

參、工程保險費  
(佔總工程費 0.38%) 

74 
依直接工作費 0.5%計價。 

14,867 萬*0.5%≒74 萬元。 

肆、委託規劃設計

及監造費 
(佔總工程費 5.96%) 

1,150 依公共工程委員會標準計算，規劃設計費計約 648

萬元，監造費計約 502 萬元，共計 1,150 萬元 

合計 19,283   

重
劃
業
務
費 

土地改良物拆遷補

償費(含自動拆遷獎

勵金) 
10,252 由理事會查定，並提交會員大會決議 

重劃作業費 1,001 詳重劃作業費概估表。 

小計 11,253  

貸款利息 1,606 

1. 因重劃各項費用為逐次編列攤提，故以「五大銀

行平均基準利率」乘以二分之一重劃年期為貸款

利息計息基準。 

 
2. 故本案貸款利息為:1,606 萬元

((19,283+10,252+1,001)*2.63%(五大銀行平均基

準利率)/2*4(預估重劃所需年期)≒1,606(萬元) 

合計 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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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重劃區作業費概估如下表。 

項目 單位 單價(元) 合計(元) 

一、人事費用   

(一)技術員*1 36(月) 45,000 1,620,000

(二)助理*2 36(月) 60,000 2,160,000

小計   3,780,000

二、事務費用   

(一)郵電費 36(月) 20,000 720,000

(二)文具、紙張、印刷 36(月) 15,000 540,000

(三)加班、誤餐費 36(月) 30,000 1,080,000

(四)房租費用 36(月) 20,000 720,000

(五)水電費 36(月) 5,000 180,000

小計   3,240,000

三、測量定樁費用   

(一)地形測量及樁位檢測   

1.邊界分割 5 筆 400 2,000

2.範圍鑑界 150 筆 2,000 300,000

3.重劃後各宗地測量控制點及放樣 1 式 1,000,000 1,000,000

4.各宗地地界樁埋設及檢測 150 筆 200 30,000

(二)重劃區中心樁範圍界樁測量埋設 60 支 3,500 210,000

小計   1,542,000

四、地上物查估 10.57(公頃) 70,000 739,900

五、重劃前後地價查估 10.57(公頃) 60,000 634,200

六、設備費 3 式 24,000 72,000

總計   10,008,100

 

3、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率 

=(工程費總額＋重劃費總額＋貸款利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

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12.84%＝(192,830,000+112,530,000+16,060,000)/ 
(24,000*104,301.7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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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重劃區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每平方公尺 25,000 元，係參考內政部不動
產交易實價查詢服務網本重劃區鄰近土地交易價格，檢附參考物件資料 1
份(含交易日期、價格、交易型態及位置圖)(詳如附件 8)。 

十、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率概計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率＝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費用平均負擔比率 

47.00％＝34.16％＋12.84％ 

十一、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之原則 

1、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後得辦理原位置分配者約 5處，建物面積預
估 800.82 平方公尺，檢附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位置略圖 1 份(如附件 9)。 

2、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之所有權人，以原位置保留不計扣重劃負擔為原則。 

十二、財務計畫 

1、重劃負擔總費用: 約 321,420,000 元。 

2、財源籌措方式: 擬由王富民、張嘉倫、張嘉倩、張嘉紋、張瀞文、張閔芳、
王國祥、謝福吉及吳麗琴籌資支應。 

3、償還計畫: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之抵費地出售款
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4、現金流量分析: 

依據本重劃區作業辦理預定進度、重劃負擔總費用及各項收入，預估本重
劃區各年度現金流量，詳如下表。 

註：當期淨值以當年度總收入減去總支出，負值以括號表示。 

5、本重劃區預估取得抵費地面積約 13,392.43 平方公尺，重劃後預估地價每

平方公尺 24,000 元，經試算後預估土地處分收入約 32,142 萬元，扣除重

劃負擔總費用 32,142 萬元，預估盈餘 0 元，財務尚屬可行。 

 

項目 
合計 

103 年 104 年 105 年 106 年 107 年 108 年 
(萬元) 

重劃
負擔
總費
用 

工程費 19,283 - - - - 19,283 萬 -
重劃費用 11,253 203 萬 203 萬 5,273 萬 5,273 萬 301 萬 -
小計 30,536 203 萬 203 萬 5,273 萬 5,273 萬 19,584 萬 -
貸款利息 1,606  803 萬 803 萬
總計 32,142 203 萬 203 萬 5,273 萬 5,273 萬 20,387 萬 803 萬

收入 

收取差額地
價或出售抵
費地價款 

32,142     32,142 萬

小計 32,142 0 0 0 0 0 32,142 萬
當期淨值  (203 萬) (203 萬) (5,273 萬) (5,273 萬) (20,387 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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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預定重劃工作進度表 

本重劃預定工作進度表(詳附件 10)。自民國 102 年 10 月開始至 110 年 2 月

止。 

十四、重劃區範圍都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詳如附件 11。 

十五、附件 

1、無珍貴樹木函告文 

2、無指定或列管之古蹟、遺址及文化景觀函告文 

3、非屬地質敏感區函告文 

4、土地使用地形圖 

5、座談會會議記錄 

6、抵充土地分布示意圖 

7、抵充土地公文及抵充土地清冊 

8、不動產交易參考物件資料 

9、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位置略圖 

10、預定工作進度表 

11、重劃區範圍都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12、核准重劃範圍及成立籌備會文 

13、五大銀行平均基準利率 



附 件 1



附 件 2





附 件 3







 

 

 

 

 

 

 

臺 南 市 外 塭 ( 四 ) 自 辦 市 地 重 劃 區 

座 談 會 會 議 記 錄 
 

 

 

 

 

 

 

 

 

 

 

 

 

 

 

 

 

 

 

 

附件 5 



臺 南 市 外 塭 ( 四 ) 自 辦 市 地 重 劃 區 座 談 會 會 議 記 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一０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上午 10:00 

貳、地點：臺南市安南區安昌街 130 號(塭南里活動中心) 

参、出席人員：一、主持人：楊大偉             紀錄：莊姝嫺 

二、所有權人：王吳惠美等 44 人，如簽到簿。 

肆、說明重劃意旨及處理進度、填寫同意書注意事項 

伍、意見與說明： 

一、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本中心先前已用捐贈

土地方式作為重劃負擔興建合法建物，後續是否仍會拆除建物？ 

說明：經查證貴中心已有捐贈土地方式作為重劃負擔，後續實際

負擔比例仍應待評議後地價計算，如不足應繳納差額地價。原則

上本籌備會以不拆除建物為考量，但影響重劃工程或分配仍應拆

除。  

二、 嘉南農田水利會：關於水利會灌溉專用渠道位於重劃範圍內之道

路及住宅區交會處，該如何處理？ 

說明：本重劃會利用箱涵將該灌溉專用渠道地下化。並依 103 年

1 月 22 日嘉南管字第 1030000887 號函辦理。 

三、 金順興、林燦斌：土地位於安和路旁，土地價值已比重劃範圍內

未臨安和路高，但負擔皆相同，是否合理？ 

說明：座談會內所提負擔比例為平均值，實際負擔比例需以評議

後地價為基準。 

陸、散會(上午 11:30) 



會
議
活
動
照
片

 

 
 

 
 

 





附件7 抵充地清冊

地段 地號 面積(㎡)
範圍內面積

(㎡)
持分情形 持分面積

所有

權人
管理者

外塭 607-1 52.00 4.66 1/1 4.66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
0.93

外塭 617-0 414.00 414.00 1/1 414.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322.17

外塭 617-1 63.00 10.23 1/1 10.23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
5.90

外塭 648-0 135.00 135.00 1/1 135.00 中華民國
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96.38

外塭 891-0 1,135.00 1,088.44 1/1 1,134.73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815.64

外塭 893-0 116.00 116.00 1/1 116.00 臺南市
臺南市安定

區公所
116.00

外塭 895-0 6.00 6.00 1/1 6.00 臺南市
臺南市安定

區公所
6.00

外塭 896-0 1.00 1.00 1/1 1.00 臺南市
臺南市安定

區公所
1.00

1,364.02

63.70

1,427.72

土地標示 所有權

抵充面積(㎡)

未 登 記 土 地

總計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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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不動產交易參考物件資料

編號 標的區段/位置 交易年月 交易總面積(㎡) 單價(元/㎡) 交易型態

1 外塭段481~510地號 104年8月 933.5 8,167 土地-住宅區

2 長和段91~120地號 104年5月 20.5 12,195 土地-住宅區

3 州北段691~720地號 104年5月 59.75 18,000 土地-住宅區

編號2

編號3

重劃範圍 編號1





附件 10 預定工作進度表 

項次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進度 

1 發起成立籌備會 自102年10月01日至102年10月30日 

2 範圍申請核定 自102年11月01日至103年12月30日 

3 舉行地主座談會及處理反對意見 自104年01月01日至104年04月28日 

4 徵求同意 自104年01月01日至105年12月31日 

5 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 自106年01月01日至106年01月31日 

6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成立重劃會 自106年02月01日至106年03月15日 

7 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審查重劃計

畫書草案 
自106年03月16日至106年04月30日 

8 主管機關舉辦聽證會 自106年05月01日至106年05月31日 

9 重劃計畫書審查 自106年06月01日至106年06月30日 

10 公告重劃計畫書 自106年07月01日至106年07月31日 

11 籌編經費等事項 自106年08月01日至106年09月30日 

12 現況調查、邊界鑑界及分割測量 自106年08月01日至106年09月30日 

13 查估及發放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

遷補償費 
自106年10月01日至107年04月30日 

14 工程規劃設計 自106年10月01日至107年04月30日 

15 公告禁止移轉 自107年05月01日至108年10月31日 

16 工程施工 自107年05月01日至108年10月31日 

17 查估重劃前後地價 自107年10月01日至108年03月31日 

18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自108年08月01日至109年02月28日 

19 分配結果公告及異議處理 自109年03月01日至109年05月31日 

20 申請地籍整理及土地登記 自109年06月01日至109年08月31日 

21 土地交接及清償 自109年09月01日至109年10月31日 

22 申請核發重劃費用負擔證明書 自109年10月01日至109年11月30日 

23 財務結算 自109年11月01日至109年11月30日 

24 重劃會解散 自109年12月01日至109年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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